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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关于印发关于印发关于印发关于印发《《《《广东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改革过渡性财政扶持资金管理办法广东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改革过渡性财政扶持资金管理办法广东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改革过渡性财政扶持资金管理办法广东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改革过渡性财政扶持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粤财预粤财预粤财预粤财预〔〔〔〔2012201220122012〕〕〕〕121121121121 号号号号    

 

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横琴新区地方税务局，顺德区财税

局，财政省直管县（市）财政局： 

  根据《关于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改革过渡性财政扶持政策的通知》（粤财

预〔2012〕280 号）要求，为落实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改革过渡性财政扶持政策，

规范财政扶持资金管理，省财政厅会同省国税局、省地税局制定了《广东省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改革过渡性财政扶持资金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附件: 

    

广东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改革过渡性财政扶持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总总总总    则则则则    

第一条     根据《关于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改革过渡性财政扶持政策的通

知》（粤财预〔2012〕280 号）要求，为落实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改革（以下简称

试点改革）过渡性财政扶持政策，保障广东省试点改革工作顺利实施，规范财政扶持

资金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改革过渡性财政扶持资金，是指在交

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期间，根据财政承受能力和不

同行业发展特点，为保障改革试点行业总体税负不增加或略有下降而设置的过渡性政

策扶持资金。 

第三条  财政扶持资金按现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由省与市、县财政分担，其中

属于省级固定收入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试点企业增加的税负由省级负担；属于省

级与市县共享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试点企业增加的税负由省与市县按照 50％：50％

比例负担。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财政扶持对象是：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以后，按照新

税制（即试点政策）规定缴纳的增值税比按照老税制（即原营业税政策）规定计算的

营业税月平均增加 1 万元以上（含 1 万元）的试点企业。    

第五条  从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对我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程中确因新老

税制转换增加税负的试点企业，按照“企业据实申请、财税按月监控、财政按季预拨、

资金按年清算、重点监督检查”的方式实施过渡性财政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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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机构职责机构职责机构职责机构职责    

第六条  省和市财政、国税、地税部门是负责财政扶持资金的受理申请、审核拨

付、年度清算、监督检查工作的机构。 

第七条  省和市财政、国税、地税部门的职责分工是： 

各市财政局主要负责受理本市企业申报的财政扶持资金申请；审核上报省财政厅

的相关资料；按照省财政厅批复意见预拨财政扶持资金；组织开展年度清算，并将相

关情况上报省财政厅；根据省财政厅批复意见，及时办理财政扶持资金的拨付和追缴

等工作。 

各市国税局主要负责审核试点改革后按照新税制（即试点政策）规定缴纳的增值

税；协助市财政局督促试点企业根据年度清算结果退还多拨的财政扶持资金。 

各市地税局主要负责审核试点改革后按照老税制（即原营业税政策）规定计算的

营业税。 

省财政厅对各市财政局上报的初审意见进行复核，下达财政扶持资金批复意见，

并依据各市财政局与试点企业的年度清算结果，经审核后将省财政全年应负担的扶持

资金通过年终决算补助有关市县。 

省和市财政、国税、地税部门按月监控试点企业的税负变化情况，省和市财政部

门对拨付的财政扶持资金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受理申请受理申请受理申请受理申请    

第八条  申请财政扶持资金的基本条件是：按月填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企

业税负变化申报表》且显示税负升高的试点企业。税负升高是指按照新税制（即试点

政策）规定缴纳的增值税比按照老税制（即原营业税政策）规定计算的营业税有所增

加。 

第九条  申报财政扶持资金需报送的材料包括： 

（一）《关于申请财政扶持资金的报告》； 

（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企业财政扶持资金申请/审核表》； 

（三）《还原营业税应税收入减除项目明细表》及减除凭证（还原的进项税额等

抵扣凭证）复印件； 

（四）《营业税应税收入直接减除项目明细表》及减除凭证（差额扣除凭证等）

复印件； 

（五） 逐月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包括附表）复印件； 

（六） 同期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 

（七） 增值税完税凭证复印件（标注“与原件相符”字样）； 

（八）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九） 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 

（十） 法定代表人或机构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十一）其他需报送的资料。 

上述材料一式一份，第（八）、（九）、（十）项材料如无变化，为一次性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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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申请材料按以上顺序装订成册，并在侧面加盖骑缝单位公章（申报材料中前七

项需要单独加盖企业公章），由市财政局留存。 

第十条  试点企业申请财政扶持资金的受理时限是：原则上按季受理企业申请财

政扶持资金，受理时间为每个季度终了后 30 日内。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审核拨付和年度清算审核拨付和年度清算审核拨付和年度清算审核拨付和年度清算    

第十一条  各市财政局受理试点企业申报的财政扶持资金申请后，联合本市国税

局和地税局审核当年内逐月累计的税负增加数据，向省财政厅上报企业全额财政扶持

资金申请文件，省财政厅复审后下达资金批复文件，市财政局及时完成企业全额资金

预拨。    

对于企业按季申请财政扶持资金金额较小的，财政部门可按年度清算后拨付。    

第十二条  各市财政局在全年结束后的 3 个月内，会同市国税局和地税局，组织

对预拨财政资金试点企业的税负变化逐一进行审核，按照新税制规定缴纳的全年增值

税减除按照老税制规定计算的全年营业税，根据计算结果和已拨付的财政扶持资金的

差额，多退少补。省财政厅依据各市财政局与试点企业的年度清算结果，经审核后将

省财政全年应负担的扶持资金通过年终决算补助有关市县。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省市财税部门组织实施试点企业财税政策执行情况专项检查，核实试

点企业申请扶持资金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工作要求工作要求工作要求工作要求    

第十四条  为强化财政扶持资金管理，省和市财政、国税、地税部门要加强工作

协调配合，明确以下工作要求： 

（一）建立工作责任制度。各市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要加强对财政扶持资金

的管理，建立工作责任制度，组成评审小组，明确分工，加强协作，认真审核，确保

审核、拨付、清算和监督检查能够有效落实。 

（二）强化审核管理工作。各市财政局要组织落实财政扶持资金的审核工作，建

立财税部门联审机制，做好审核工作记录，加强档案管理。 

（三）做好资金对账工作。各市财政部门要做到每季度与国库部门进行对账，将

批复文件和拨付凭证与国库的报表逐笔核对。 

（四）建立定期上报制度。各市财政局要在每季度完成资金拨付工作后，向省财

政厅上报财政扶持资金的审核拨付工作情况报告。 

 

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附附附附        则则则则    

第十五条  各市可根据本地实际制定本市的财政扶持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第十六条  财政省直管县（市、区）按上述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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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执行。 

 

附件： 1.关于申请财政扶持资金的报告                       

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企业财政扶持资金申请/审核表 

3.还原营业税应税收入减除项目明细表                    (略) 

4.营业税应税收入直接减除项目明细表 

 

 

資料來源: 廣東省財政廳網站 

http://www.gdczt.gov.cn/topco/yysgzzzs/zcfb/201211/t20121116_40950.htm 


